
记者：最近电影《第二十
条》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我们知道电影名称来自于刑
法《第二十条》，那么第二十条
规定了什么内容？
王政：刑法第二十条是关

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共有三
款，第一款规定的是一般的防
卫权利，也就是当你遭受不法
侵害时，可以采取制止不法侵
害的行为而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款呢则是对正当防
卫作出了一定的限制，规定了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重大损害的，也要负刑事
责任，也就是我们电影中提及
的防卫过当，但是应当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

第三款规定的是一个特
殊的防卫权利，也是我们常说
的无限防卫权。就是对正在进
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
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
全的暴力犯罪，而采取防卫行
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仍然属于正
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在 1979年刑法
中就有规定，在 1997年刑法
修改时进一步放宽了限制。随
着社会的发展，司法理念的进
步，这项制度已逐渐深入人
心。

记者：电影中围绕着寻找
刘文经车上的刀来展开，为什
么这把刀对认定王永强构成
正当防卫有这么重要的作用？

王政：根据刑法第二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正当防卫的前
提是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也就是说在实施正当防卫

时面对的这个不法侵害必须
是客观上存在的，并且非常紧
迫的，不能是你想象中的。电
影中王永强说刘文经要去车
上拿刀捅死他，所以他才回屋
里拿起刀来捅刘文经。因为刘
文经当时已经死亡，如果刀也
没有找到，就没办法证明刘文
经要去拿刀伤害王永强的事
实，很难认定王永强构成正当
防卫。所以这把刀在认定王永
强构成正当防卫的过程中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

记者：我们在电影中看
到，认定王永强构成正当防卫
的一个巨大阻力就是因为刘
文经的死，是不是造成伤亡就
是防卫过当？

王政：采取防卫行为的目
的呢是为了保护自身权利，而
不是为了伤害对方，所以防卫
手段需要具有必要性而且要
和侵害行为相当。这也是正当
防卫里比较受重视的一项规
则，主要也是对正当防卫作出
一个限制，不能说对方谩骂或
者推搡你，你就把人打成重伤
或死亡。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构成
防卫过当应该同时具备两个
条件，第一个是明显超过防卫
必要的限度，第二个时造成重
大的损害，比如说我们在日常
生活当中面对不法侵害时，我
们采取了制止行为，情节上如
果没有超过明显的限度，就应
该是正当防卫，没有造成重大
的损害，这也不构成防卫的过
当，重大损害，就是要造成侵
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如
果没有达到重伤死亡的后果，

只达到了一般的轻伤以下的
后果，这样我们制止不法侵害
的程度是适当的，就是正当防
卫。

在人身安全受到严重侵
害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刑法第
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
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
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
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
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
任”。司法实践通常称这种正
当防卫为“特殊防卫”或无限
防卫。这也是电影中王永强将
刘文经捅死仍然能认定为正
当防卫的原因。刘文经对王永
强妻子进行强奸，在王永强争
执时要拿刀捅死的行为属于
严重危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王永强采取防卫行为致其
死亡，就不属于防卫过当，不
负刑事责任。

记者：电影中有一个情
节，雷佳音饰演的检察官拿出
司机张贵生见义勇为的视频，
分析哪个时间节点是正当防
卫，哪个时间变成了互殴和故
意伤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
么掌握正当防卫的时间点呢？
王政：认定正当防卫呢，

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比如
你在听到 A说明天要去抢劫
你，在今天肯定不能对 A进
行防卫。又或者有人因为琐事
打了你，你报了警，隔了 10多
天你气不过又上门打他，这个
也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当
然，如果不法侵害只是暂时中
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仍有继续
的可能，也可以进行正当防

卫。
电影中雷佳音所作的分

析，其实就是在解析不法侵害
什么时候还在继续，什么时候
已经结束，但是他是站在一个
事后人、旁观者的角度来对整
个事情的时间点做分析。随着
社会的发展，司法理念的进
步，现在我们认定正当防卫的
时间条件，更多的会代入防卫
人当时的情景，从一个相对整
体的时间长度来认定。在
2020年，最高院对于正当防
卫的时间，也做了一个明确的
规定。“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
经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防
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
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
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
防卫人。”这也体现出我们司
法理念的转变和进步。

记者：电影中所说的正当
防卫和互殴之间又有什么区
别呢?
王政：互相斗殴的话，双

方或多方都有攻击、殴打对方
的故意，都实施了殴打对方的
行为，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
在互相斗殴的过程中一般是
不存在正当防卫行为的。但是
也有一些例外情形，具体情况
要具体的分析。比如一方已经
停止斗殴，向另一方求饶或者
逃跑，而另一方仍紧追不舍，
继续实施侵害的；再比如，在
轻微斗殴中，一方突然使用杀
伤性很强的凶器，另一方生命
受到严重威胁的。电影中，张
贵生见义勇为，其内心的想法
就是阻止混混对女生动手动
脚，在阻止的过程中与混混进

行的打斗，显然不构成互殴。
记者：电影中张贵生的遭

遇让我们很同情，如果我们自
己不是受害人，而是在现实中
遇见别人被不法侵害，路见不
平，见义勇为，能否构成正当
防卫呢?
王政：这个问题我们可以

回到刑法第二十条规定本身
来寻找答案，第二十条规定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
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
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
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
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
责任。”

法律明确规定，除了本人
权利遭受不法侵害以外，国
家，公共利益、他人的权利遭
受不法侵害时，制止的行为，
也属于正当防卫。

记者：如果我们遇到了不
发侵害，关键时刻如何保护自
己呢？
王政：如果你正在遭受不

法侵害，首先就是要及时求
救，请求周围人的帮助，让大
伙共同来制止不法行为，使自
己免受更大的伤害。在遇到相
对轻微的言语挑衅、辱骂、推
搡等行为时，首先考虑通过报
警等合法途径保护自身权益，
避免升级为更为严重的肢体
冲突，如果遇到正在发生的严
重危害个人人身安全的行为，
从保护自身的权利出发，采取
防卫的措施，是没有任何问题
的，但也要注意事后积极报
警，保护现场，固定证据，通过
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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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第二十条》中看重点

法助为您解析“正当防卫”判定标准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
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是一种“特殊情形”，在民事纠纷、刑事犯罪案件中，可以免于承担不利责任。然而，
如果防卫行为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那么这种行为就会构成防卫过当，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阴晚报记者 冯小虎
电影《第二十条》的上

映引发群众对正当防卫的
热烈讨论。面对侵害人身、
财产权益的行为，无论是
作为被害人还是作为想要
伸张正义的旁观者，在奋
起反抗或者保护他人的时
候，应当如何判断我们所
进行的行为是否能够被认
定为正当防卫，如何更好
的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呢？为此，鲁北
晚报邀请滨城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王
政，为大家普及正当防卫
的相关法律知识。


